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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宁夏海力电子有限公司与宁夏石嘴山高新

区管委会签订投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概况：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海

力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力电子”）与宁夏石嘴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本次签订的《投资协议》，就公司“新能源、大数据、云计算

用高性能电极箔项目”建设的项目内容、投资计划及政府支持等事项进行了

原则约定，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的约定。 

 风险提示：《投资协议》为相关事项的原则约定，具体项目实施涉及项目立

项、规划许可、建设施工等事项。在实施过程中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

整或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发生变化，项目实施有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

或终止的风险。 

 业绩影响：本协议为投资框架协议，具体项目投资建设时间尚未最终确定，

且建设周期长，对公司 2022 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名称：宁夏石嘴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交易对方性质：政府派出机构 

3、与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二）协议签订的时间、地点、方式 

2022 年 3 月 30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海力电子有限公司与宁夏石嘴山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通过线上云签约方式签署了投资协议。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协议仅为投资框架协议，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此事项无需提交

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后续涉及具体业务，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相

应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背景 

宁夏海力电子有限公司的“新能源、大数据、云计算用高性能电极箔项目”

是国家鼓励类战略新兴产业项目，属于地方政府支持发展的产业范畴；同时该项

目也是顺应市场需求，扩大公司产能，提升市场占有率，巩固行业地位的有力保

障。 

（二）主要内容 

1、项目主体： 

甲方：宁夏石嘴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宁夏海力电子有限公司 

2、项目名称：新能源、大数据、云计算用高性能电极箔项目 

3、投资计划：项目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拟计划总投资不

超过 15 亿元，新增 72 条高性能电极箔生产线及配套工程设施。项目预计分两期

建设，首期拟 2023 年 10 月达产，项目完全达产后将年新增电极箔产能约 1,900

万平方米。 

4、权利义务： 

甲方在项目新增用地、项目审批、相关设施配套等事项在法律法规及政策框

架内给予支持与协助。 

乙方按协议进度启动项目建设，并确保项目符合国家环保、安全、节能、职

业卫生评价等要求。 

5、违约责任： 

协议生效后，乙方不履行本协议有关义务，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解除本

协议并要求乙方赔偿因此给甲方带来的损失；甲方不履行本协议有关义务，视为

甲方违约，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甲方赔偿因此给乙方带来的损失。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投资项目是公司综合考虑未来业务的实际发展需求、产品市场需求等因素

而作出的重要投资决策，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项目实施将充分发挥宁夏的区

位优势，最大程度利用宁夏的光伏资源，进一步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提升公司产

品竞争力。项目投产后，公司电极箔产品产能规模将得到明显提升，基地布局将

进一步优化，经营抗风险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本项目投资为公司未来长期发展投入，且项目前期仍需办理各项批复文件，

项目建设也尚需时日，对公司 2022 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投资协议》为相关事项的原则约定，具体项目实施涉及项目立项、规划许

可、建设施工等事项。在实施过程中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或项目审批等

实施条件发生变化，项目的实施有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同

时项目实施周期长，实际落实情况与进度亦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31 日 

 


